附件
具体整改情况表
	整改任务
	危险废物监管能力不足。经群众举报核实，峰峰矿区原峰峰矿务局四矿煤矿巷道处倾倒危险废物，已累计抽取废酸液61.72吨，案件仍在侦破中。永年区钧鸿陶瓷原料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制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环境应急预案，并采取相应防治措施，导致200平方米土壤受含酸废水污染。魏县河北彬虎刚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院内几百个废旧铁桶来源不明，存在环境安全隐患。鸡泽县原河北良实中药材有限公司院内堆存过期油漆、废油泥等危险废物13.6吨、危险化学品1.14吨，车间内有搅拌设备，无废气收集治理设施，异味浓重，无相关手续。

	责任单位
	德政镇

	整改目标
	加强危险废物巡查监管力度，发现问题立行立改，严防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

	整改措施
	督促河北彬虎刚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立即处 置贮存的废旧铁桶，对企业负责人进行安全教育，告知其物品回 收规范，严禁无资质回收危险废物。

	完成情况
	（一）河北彬虎刚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院内废旧铁桶全部回收村民家用水桶，半年来一共收购100多个，无其他来源，不涉及危险废物，废旧铁桶已售卖至天津华北衡器有限公司（之前有过合作），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金属切削加工服务，售卖时该公司提供了过磅单；
（二）其他废旧物品已进行分类规范堆放，对该收购点负责人进行了安全教育，告知其物品回收规范；
（三）举一反三，对其他收购点进行全面排查，严防发生环境违法行为。



	整改任务
	臭氧综合治理存在短板。《邯郸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要求，加强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制定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行动方案，推动PM2.5浓度持续下降，有效遏制臭氧浓度增长趋势。督察发现，邯郸市未制定行动方案，2024年未下达年度控制指标，20个县(市、区)中有19个臭氧浓度同比不降反升。2025年6月1日至7月16日，邯郸市臭氧浓度由146.0微克升至184.4微克，升幅38.4微克，拉高综合指数0.24,导致全国排名下降39名。

	责任单位
	县生态环境局

	整改目标
	完成2025年度臭氧控制目标。

	整改措施
	（一）加强VOCs末端治理提升改造。全面梳理本地低温等离子、光氧化/催化和低劣质量活性炭炭箱等低效治理设施，实现动态清零。聚焦重点区域开展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设施评估对活性炭使用情况现场抽测，督促活性炭足量保质安装使用。
（二）加强源头替代和无组织治理。加强对全市312家企业涂料、油墨等原辅材料使用监管，开展原辅材料使用情况抽查，强化低挥发性原辅材使用指导帮扶，最大限度减少溶剂型涂料、油墨使用，从源头有效减少VOCs排放。排查全市894家涉VOCs企业无组织收集情况，建立问题清单，及时交办整治提升。加强对储罐罐体、浮盘边缘密封垫、呼吸阀、泄压阀等关键配件检查更换工作，并定期开展密封性检测。
（三）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加强VOCs在线监测运维监督管理，坚决打击违法排污、在线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bookmark: _GoBack]（四）加强NOx治理提升。工业源上，邀请专业团队对全市483台脱硝设施和钢铁行业14台活性焦治理设施开展专项整治提升，查找设施设计、运维短板，提升脱硝效率，确保稳定达到氮氧化物管控限值。移动源上，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大新能源车辆推广使用力度，重点区域内，市政作业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渣土车、商砼车等所有物料运输车辆全部使用新能源。

	完成情况
	2025年我县臭氧年浓度为160ug/m3,达到了国家二级标准，臭氧指数全市排名正数第二。
（一）2025年按照《魏县2025年臭氧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持续加强VOCs末端治理提升改造。全面梳理本地低温等离子、光氧化/催化和低劣质量活性炭炭箱等低效治理设施，实现动态清零。聚焦重点区域开展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设施评估对活性炭使用情况现场抽测，督促活性炭足量保质安装使用。
（二）2025年按照《魏县2025年臭氧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持续加强源头替代和无组织治理。一是对使用涉VOCs原辅材料工业企业逐一开展帮扶指导回头看，从源头有效减少VOCs排放。二是开展涉VOCs工业企业无组织治理情况提升改造，2025年4月底前完成9家无组织治理提升改造工程。三是对涉泄露检测与修复企业邯郸市双辉漆业有限公司持续加强监管，督促企业按要求完成泄露检测与修复工作。
（三）我县仅涉及1家VOCs在线监测单位，2025年长期处于停产状态。
（四）2025年加强NOx治理提升。工业源上，针对市聘请专业团队交办问题，督促重点企业魏县德尚环保有限公司逐一整改到位。移动源上，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大新能源车辆推广使用力度，重点区域内，市政作业车辆、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渣土车、商砼车等所有物料运输车辆倡导使用新能源。



